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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与民生息
息相关，在方便群众生活、传承饮食文化、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弱势群体家庭生计、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这些小食品业态具有规模小数量多分布
散、生产经营条件差、市场主体资格不全、生
产经营不规范等特点，一旦管理不到位，容易
引发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
品摊点的管理，涉及食品药品监管、工商、城
管、卫生、住建、环保、教育、公安、农业、
质监等多个部门，存在管理交叉和监管空白等
问题，一直是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
点。2017年1月18日，《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并于 2017年 6月 1日起施行。《条
例》的制定和实施，填补了食品安全监管立法
空白，是防控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举措，也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的具
体体现，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条例》在制度设计上有以下特点：
一、宽进严管，实行便捷登记备案管理
《条例》规定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实

行登记制度，食品摊点实行备案制度，登记
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主体资格上，小作坊
小餐饮需要具备营业执照；提交材料简单明
了，符合条件的，对小作坊小餐饮十五日内
发放登记证，对食品摊点可以当场制作并发
放信息公示卡；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
摊贩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
者悬挂登记备案凭证、营业执照、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公示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和食品
安全承诺书等信息。

二、风险管控，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条例》明确规定“三小”不得生产经营

的品种，即负面清单。“三小”不得生产经营
依法必须实行生产经营许可和风险较高的产
品，如小作坊不得生产加工乳制品、罐头制
品、果冻、冷冻饮品、酒类、饮料（含瓶、桶
装饮用水）、酱油、食醋、预包装肉制品，保

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食品添
加剂；小餐饮不得经营裱花蛋糕、生食水产
品；食品摊点不得经营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
人群的主辅食品,裱花蛋糕、生食水产品、散
装酒、现制乳制品、散装食醋、散装酱油、散
装食用油。此外，不得生产经营国家和省、设
区的市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负面清单为
三小生产经营明晰了边界，让其明白什么能
干、什么不能干，以便于遵守执行。

三、六项标准，全面规范经营行为
《条例》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六项监管制

度要求，即“亮证经营、安全承诺、原料公
示、单据留存、操作规范、场所清洁”上升到
法规内容，要求“三小”必须在生产经营场所
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登记备案凭证、公示食品
安全承诺书、公示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留存
进货票据、生产经营符合规范要求、保持场所
清洁，使六项标准成为“三小”的行为标准、
消费者的评价标准和公众的监督标准，促进行
业规范健康发展。

四、明确职责，构建齐抓共管格局
《条例》坚持基层为主，齐抓共管，解决

“谁来管”的问题。
纵向上，明确各级的责任。县级以上政府

负责将工作经费列入预算，加强监督管理和服
务能力建设；县（市、区）政府统一领导、组
织、协调“三小”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服务
工作，落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监督管理，开展隐患
排查和信息报告等。横向上，规定食药、工
商、质监、卫生、城管、教育、公安、城乡规
划、住建、农业等部门各负其责。

五、管服并重，落实服务措施
《条例》突出服务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

中，规定：一是市、县级政府应当对“三小”
实行综合治理、统筹规划，改善生产经营环
境；鼓励和支持其进入集中区域、店铺等固定
场所生产经营。二是通过资金资助、场地租金

优惠、就业服务等措施，鼓励和支持“三小”
改进生产经营条件和工艺技术，创建品牌。三
是县（市、区）政府应当组织对“三小”免费
进行食品安全培训，提高其就业创业能力。四
是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城管部门应当按
照既方便群众生活，又便于摊点经营，同时维
护交通安全、市容市貌的原则，合理划定食品
摊点经营区域和经营时段，确定幼儿园、中小
学校周边禁止食品摊贩点经营活动区域，并向
社会公布。

六、多方参与，推进社会共治
《条例》 规定了从业者对其生产经营食

品的安全负责，落实主体责任；规定了举报
奖励制度，畅通举报渠道，促使社会公众依
法监督维权；规定行业协会、商会应当按照
章程提供培训咨询等服务，加强行业自律，
推进行业诚信建设；积极探索建立食品安全
信息公开制度，引导公众参与治理，形成群
防群治格局。

七、信用管理，引导诚信守法经营
《条例》规定，县（市、区）食药部门应

当建立信用档案，记录登记备案信息、日常监
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并依法向
社会公布。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三小”增加
监督检查频次。同时，结合实践中监管“黑名
单”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惩戒机制。

八、隐患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条例》 充分发挥村 （居） 民委员会力

量，形成风险防范机制。规定乡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在村（居）民委员会确定食品安全
协管员或者信息员，明确其职责和相关待遇，
组织其协助有关部门对“三小”进行日常管理
和信息报告，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食
品安全隐患或者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应当及
时告知有关部门并协助处理。

九、质量规范，传承发展地方特色食品
《条例》规定，“三小”生产经营的地方特

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由省
卫生计生部门会同食药部门制定并公布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对本地区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地
方特色鲜明的食品，设区的市政府可以组织制
定地方特色食品质量规范。同时，鼓励行业协
会、商会制定行业规范，促进地方特色食品的
传承。

十、过罚相当，体现人性化执法理念
《条例》 合理设定了罚则。一是对“三

小”多数违法行为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再进行处罚。二是降低罚款起点。对
违反《食品安全法》禁止性规定的，罚款起点
降为小作坊小餐饮五千元，食品摊点一千元。
三是设定行业禁入。小作坊、小餐饮自登记证
吊销之日起二年内，食品摊点自信息公示卡注
销之日起一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
动。四是规定“豁免条款”，小餐饮和食品摊
点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
不知道采购食品等不合格，并能如实说明进货
来源的，可以免予行政处罚，但是应当依法没
收违法食品和食品原料。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解读
枣庄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枣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食品小作坊食品小作坊，，是指有固定生产场所是指有固定生产场所，，从业人员少从业人员少、、生产加工规模小生产加工规模小、、生产生产
条件和工艺流程简单条件和工艺流程简单，，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经营者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经营者，，但是不包括食用农产品但是不包括食用农产品
初级加工者初级加工者。。

小餐饮小餐饮，，是指经营场所面积不足五十平方米是指经营场所面积不足五十平方米，，有固定门店有固定门店，，从业人员少从业人员少，，
从事餐饮服务的小餐馆从事餐饮服务的小餐馆、、小吃店小吃店、、小饮品店等经营者小饮品店等经营者。。

食品摊点食品摊点，，是指无固定门店是指无固定门店，，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经营者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经营者。。


